
第四节  国际反避税 

 

一、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了解） 

二、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了解） 

（自行当常识阅读） 

2021 年 10 月 8 日，G20/OECD 包容性框架召开第十三次全体成员大会，136 个辖区就国际税收制度重大改革

达成共识，并于会后发布了《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的声明》。 

 

（一）支柱一 

支柱一突破现行国际税收规则中关于物理存在的限制条件，向市场国重新分配大型跨国企业的利润和征税权，

以确保相关跨国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更加公平地承担全球纳税义务。 

适用范围：需适用金额 A 规则的跨国企业是全球营业收入 200 亿欧元以上且利润率（税前利润/收入）10%以

上的跨国企业，相关门槛按平均值计算。如果金额 A 规则（包括金额 A 税收确定程序）实施顺利，营业收入

门槛将下调至 100 亿欧元。协议生效七年后将对金额 A 是否实施顺利进行审议，并在 1 年内完成。采掘和受

监管的金融服务相关收入和利润不适用金额 A规则。 

 

（二）支柱二 

支柱二通过建立全球最低税制度，打击跨国企业逃避税，并为企业所得税税率竞争划定底线。 

支柱二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个方面是两项紧密联系的国内法规则（共同构成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第一项

是收入纳入规则，指由母公司就跨国企业成员实体低税所得补缴税款至 15%全球最低税水平。第二项是低税支

付规则，指对于跨国企业成员实体未适用收入纳入规则的低税所得，其他成员实体通过限制扣除或做等额调

整补缴税款至全球最低税水平。另外一个方面是一项基于税收协定的规则（应税规则）：允许来源国对适用税

率低于 9%最低税率的某些特定关联支付有限征税。适用应税规则缴纳的税款可以计为在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

下的有效税额。  

 

适用范围：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将适用于根据 BEPS第十三项行动计划（国别报告）确定达到 7.5亿欧元门槛

的跨国企业。各辖区对总部位于本辖区的跨国企业适用收入纳入规则时，不受该门槛限制。作为跨国企业集

团最终控股实体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非盈利组织、养老基金或投资基金以及这些实体所使用的持有的投

资工具等，不适用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  

 

三、一般反避税（了解） 

四、特别纳税调整（熟悉） 

（一）转让定价（第五节重点讲解） 

税务机关有权对企业与其关联方直接的业务往来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审核评估和调查调整。 

 

（二）成本分摊协议 

企业与其关联方签署成本分摊协议，共同开发、受让无形资产，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劳务，应符合该规定。 

1.成本分摊协议的参与方对开发、受让的无形资产或参与的劳务活动享有受益权，并承担相应的活动成本。

关联方承担的成本应与非关联方在可比条件下为获得上述受益权而支付的成本相一致。 

2.参与方使用成本分摊协议所开发或受让的无形资产不需另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3.涉及劳务的成本分摊协议一般适用于集团采购和集团营销策划。 

 

4.对于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成本分摊协议，有关税务处理如下： 

（1）企业按照协议分摊的成本，应在协议规定的各年度税前扣除； 

（2）涉及补偿调整的，应在补偿调整的年度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3）涉及无形资产的成本分摊协议，加入支付、退出补偿或终止协议时对协议成果分配的，应按资产购置或

处置有关规定处理。 

 



5.企业与其关联方签署成本分摊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自行分摊的成本不得税前扣除： 

（1）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 

（2）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3）没有遵循成本与收益配比原则； 

（4）未按本办法有关规定备案或准备、保存和提供有关成本分摊协议的同期资料； 

（5）自签署成本分摊协议之日起经营期限少于 20年。 

 

（三）受控外国企业 

1.概念 

受控外国企业是指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由居民企业，或者由居民企业和居民个人控制的设立在实

际税负低于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 50%的国家（地区）（税率低于 12.5%），并非出于合理经营需要对利润

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的外国企业。 

 

2.计入中国居民企业股东当期的视同受控外国企业股息分配的所得 

中国居民企业股东当期所得＝视同股息分配额×实际持股天数÷受控外国企业纳税年度天数×股东持股比例 

【提示】中国居民股东多层间接持股的，持股比例按各层持股比例相乘计算。 

 

3.免于视同分配计税 

中国居民企业股东能够提供资料证明其控制的外国企业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可免于将外国企业不作分配或

减少分配的利润视同股息分配额，计入中国居民企业股东的当期所得： 

（1）设立在国家税务总局指定的非低税率国家（地区）； 

（2）主要取得积极经营活动所得； 

（3）年度利润总额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 

 

（四）资本弱化 

1.基本规定 

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 

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实际支付的全部关联方利息×（1－标准比例／关联债资比例） 

 

2.相关概念 

利息支出 
包括直接或间接关联债权投资实际支付的利息、担保费、抵押费和其他具有利息性

质的费用 

关联债权投资 包括关联方以各种形式提供担保的债权性投资 

权益投资 权益投资为企业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所有者权益金额 

标准债资比例 金融企业，为 5：1，其他企业，为 2：1 

关联债资比例 企业从其全部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占企业接受的权益性投资的比例 

 

（五）特别纳税调整程序（了解） 

 

 

 

 

 

 

 



本节小结 

 


